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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天然气供气合同



















供气方：    汇能通汇（北京）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      
用气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天然气供气合同
供气方：      汇能通汇（北京）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      
用气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为明确供、用气双方的权利和责任，确定正常的供气程序，安全、合理的使用天然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城市燃气管理办法》和《城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经供、用气双方友好协商，特签订本协议，以便共同遵守。
一、供气
供气方式及地点： 供气方以低温液体运输车将天然气通过用气方燃气管道送至锅炉房内 。
二、用气参数
用气种类：LNG液化天然气。
三、计量方式
以用气方管道上所配备的标准流量计表读数为计量依据。 
四、单价及付款结算方式
经供、用气双方协商如下：
1、液化天然气单价定为【 3.76 】元/立方米（含税价）。
2、付款方式为预支付方式：用气方应提前将天然气款（不低于5万元）汇入供气方指定账户，供气方在收到天然气款后给用气方开具收据。每月20日双方核对用气量及费用后，供气方给用气方足额开具增值税发票。
3、天然气款余额低于3万元时，供气方及时通知用气方并安排人员与用气方核对本次燃气用量，核对无误后，用气方及时缴纳下期用气款。
4、合同到期前15日内，供气方应将用气方剩余气款返还给用气方。
五、权益
1、用气方严格遵守《城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设备操作人员必须进行燃气知识的学习和培训，严格遵守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2、用气方燃气设施发生故障或发现存在安全隐患时，应及时通知供气方站区负责人，双方协商对用气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和维护保养、维修服务，若设备损坏需要更换的，属于用气方自行购买的设备由用气方自行采购，属于供气方自行购买的设备由供气方自行采购，供气方负责维修和更换，各自承担各自费用。
3、供气方应全天24小时向用气方供气。供气方因供气设施计划检修、燃气设施施工、上游限气等原因，需要停气时，应提前48小时通过电话或书面方式通知用气方。因不可抗力或突发事故等原因需停气的，供气方应在8小时内派人进行积极抢修，并及时通知用气方。如因断气或限气，造成的损失由供气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出现不可抗力事件除外）。
4、供气方定期（每月）巡查天然气设施和室外燃气管网及室内燃气管道，供气方进行安全检查时用气方积极配合供气方检查人员进行检查，并指派专人在安检记录上签字确认；对用气方燃气设备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供气方协助维修或更换（费用自理）。
六、合同有效期限
合同期限为：从 2019 年 11 月 10 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09 日止。
七、合同变更
双方如需要修改合同条款或者合同条款未尽事宜，经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八、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九、其他约定
本合同一式 肆 份，双方各 贰 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十、供气方账号信息：
单位名称：汇能通汇（北京）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
开户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环支行
行号：402100003338
账号：0619 0001 0300 0013 031

供气方：                                用气方：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